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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银行应计利息
与信用质量的关系



期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过高可能反映出银行盈利质量方面的问题

2

国内主要商业银行
期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分布

 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利息收取频率保持总体稳定的情
况下，银行期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通常是
总体稳定的。2022年，180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期末贷
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的中位数为4.2%，2021
年该比例为3.9%。

 近年来，个别中小银行期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
收入上升很快，且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我们认为发生该
情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现金形式实际收到的利息减少，
因此可能是银行盈利质量下降的表现。

 我们通常认为该比例大于10%的银行可能存在现金利息
收取方面的挑战。根据2022年的数据，国内大约有20家
主流商业银行该比例大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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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期末贷款应计利息/贷款总额大幅提升可能体现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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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商业银行
期末贷款应计利息/贷款总额分布

 如果银行能够收到的现金利息大幅下降，可能有更多的
利息收入在资产负债表上被计入应计利息，导致贷款应
计利息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上升。

 在信贷业务利息收取频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银行期末
贷款应计利息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应该是总体稳定的。截
至2022年末，180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该比例的中位数
是0.3%，较2021年末基本没有变化。

 如果银行期末贷款应计利息/贷款总额显著提高，或远高
于行业平均，可能是资产质量承压的表现。我们通常认
为该比例高于1%的银行是值得关注的。根据2022年的数
据，国内大约有20家主流商业银行该比例大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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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贷款应计利息/贷款利息收入过高的银行往往个体信用质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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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家主要商业银行
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分布

（按银行潜在个体信用质量标示）

 我们目前主要以经调整后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问题贷款
比例作为我们评估银行资本充足性和风险状况的核心指
标，贷款应计利息相关比例并不是我们评估银行信用质
量的核心指标。

 我们发现，大部分期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
很高的银行往往在资产质量、盈利质量方面存在挑战，
其个体信用质量往往较弱。

 因此，在评估银行的风险状况时，我们会将贷款应计利
息相关指标作为参考指标，帮助我们评估银行是否存在
资产质量和/或盈利质量问题，我们需要研究银行是否存
在客户付息能力弱化的挑战。

注：本篇中所呈现的潜在个体信用质量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案头分析所得出对于潜在个体信用质量
分布的初步观点。标普信评未与任何机构进行访谈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互动沟通，也未通过标普信评的信用评级
流程例如信用评审委员会加以审核与处理本报告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结果（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
机构除外）。本篇中表达的观点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也不应被视为对任何机构最终评级结果的表示。

资料来源：Wind，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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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应计利息的财务处理也能反映出银行财务报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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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家主要商业银行
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贷款总额分布
（按银行潜在个体信用质量标示）

 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
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即尚未
到期不可收取的利息应体现在“应计利息”科目中，贷
款应计利息是贷款账面余额的一部分；另外，已到期可
收取的利息则应体现在“应收利息”科目，通常在“其
他资产”科目中列示。

 在银行的贷款付息频率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如果
贷款客户的应计利息大幅增长，可能是因为银行将原本
应反映在“应收利息”科目中的部分反映在了“应计利
息”科目。

 根据以上记账方式，如果银行信贷资产信用风险分类严
格，财务做账严谨，通常不会发生贷款应计利息显著上
升的情况。因此，对于应计利息规模过大的银行，我们
可能需要研究其财务记账的方式是否有特殊之处。

 从右图可以看到，期末贷款应计利息/贷款总额处于银行
平均水平的银行也可能存在严重的个体信用质量风险。
但该比例高于1%的银行往往都存在突出的信用风险。该
比例高的银行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情况：1. 信贷客户付息
能力弱化明显；以及 2. 银行应计利息的记账方式或信贷
资产付息频率有特殊之处。

注：本篇中所呈现的潜在个体信用质量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案头分析所得出对于潜在个体信用质量
分布的初步观点。标普信评未与任何机构进行访谈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互动沟通，也未通过标普信评的信用评级
流程例如信用评审委员会加以审核与处理本报告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结果（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
机构除外）。本篇中表达的观点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也不应被视为对任何机构最终评级结果的表示。

资料来源：Wind，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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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盛京银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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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银行贷款利息收入相关指标变化 盛京银行期末贷款应计利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在过去3
年显著上升，从2019年的8%提高到2022年的128%，远
高于4%的行业中位数。该行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贷
款总额为7.27%，也远高于0.3%的行业平均。

 盛京银行利息现金流入/贷款利息收入在过去3年显著下
降，从2019年的116%下降到2022年的54%。

 以上几个指标都显示出该行以现金形式收到的利息收入
在过去3年减少，以及该行在应计利息的会计处理上或者
信贷资产利息收取频率方面可能与主流商业银行的通常
做法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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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盛京银行（2/2）

7

注：盛京银行的贷款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三个科目项下的贷款；中信银行的贷款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科目
项下的贷款。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在新的金融工具准则下，贷款分为三阶段，一阶段表明该贷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二阶段指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三阶段则说明该贷款已发生信用减值。

 盛京银行过去3年的一阶段贷款占比略有下降，一阶段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从2019年末的94.4%下降到2022年末的
90.07%，表示该行资产质量略有下降。

 同时期内，该行一阶段贷款应计利息占一阶段贷款的比例从2019年末的0.43%上升至2022年末的7.35%，表明在该行划
定为信用风险可控的这部分贷款中，利息收取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相比之下，经营稳健的银行（以中信银行为例）该
比例在过去几年则变化不大。

中信银行一阶段贷款相关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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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应计利息相关比例远高于行业平均的部分商业银行名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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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序号 银行名称
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贷款总额 (%)
2021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贷款总额 (%)
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当年贷款利息收入 (%)

2021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当年贷款利息收入 (%)

1 中国民生银行 0.71 0.64 15.82 13.08

2 渤海银行 0.98 0.55 19.86 10.86

3 厦门国际银行 0.57 0.41 11.98 8.12

4 盛京银行 7.27 3.77 128.11 71.33

5 吉林银行 1.90 1.10 39.29 21.80

6 桂林银行 0.88 0.72 17.55 13.69

7 甘肃银行 2.00 1.39 40.51 26.57

8 张家口银行 3.98 2.73 63.52 44.25

9 龙江银行 1.55 1.40 32.84 28.91

10 廊坊银行 1.25 1.25 21.41 19.66



贷款应计利息相关比例远高于行业平均的部分商业银行名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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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序号 银行名称
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贷款总额 (%)
2021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贷款总额 (%)
2022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当年贷款利息收入 (%)

2021年末贷款应计利息
/ 当年贷款利息收入 (%)

11 四川天府银行 1.47 0.98 26.15 18.04

12 广东南粤银行 2.98 0.90 68.21 15.12

13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0.82 0.78 11.31 10.51

14 齐商银行 1.19 0.90 26.38 21.29

15 柳州银行 1.06 0.88 21.43 17.19

16 承德银行 1.01 0.58 14.50 7.79

17 秦皇岛银行 1.97 1.48 41.32 28.82

18 烟台银行 0.92 0.88 18.39 17.11

19 保定银行 4.03 1.77 58.18 25.88

20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1.63 1.77 27.63 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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